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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无障碍环境建设办法

（2018 年 5月 31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32 号公布

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创造无障碍环境，保障残疾人等社会成员平等

参与社会生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《无障碍

环境建设条例》和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

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及相关管理

活动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无障碍环境建设，是指为便于残疾人、

老年人、伤病患者、孕妇和儿童等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、

出入相关建筑物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、交流信息、获得社区服务

所进行的建设活动。

第四条 无障碍环境建设应当与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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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相适应，符合残疾人等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，遵循实用、易行、

广泛受益的原则。

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无障碍环境建

设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

编制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，应当征求残疾人组织、老年

人组织和妇女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意见。

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以及城乡规划。

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

本行政区域内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工作。

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、经济和信息化、民政、公

安、规划、金融、通信、邮政、铁路、民航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

责范围内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工作。

苏木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无障碍环

境建设与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利用广播、

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媒体，加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宣传，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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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全社会成员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意识。

鼓励自然人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捐助

及志愿服务。

第八条 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

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应当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无障碍知识

教育和培训。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对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管理情

况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或者建议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办理并答

复。

第十条 对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

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二章 无障碍设施建设

第十一条 城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道路、城市广场、城市

绿地、公共建筑、公共交通设施、居住建筑、居住区，应当符合

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。

苏木乡镇、嘎查村的建设，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工程建

设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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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无障碍设施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

施工、同步验收投入使用。新建的无障碍设施应当与周边的无障

碍设施相衔接。

第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等标准规

范的要求，设计配套的无障碍设施。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按照相应的标准规范进行审

查。

施工单位应当依据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《无障碍设

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》等相关施工技术标准，进行无障碍设施

的施工，并对施工质量负责。

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据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《无障

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》等相关施工、验收规程，对无障碍

设施的施工质量实施监理，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。

建设单位在组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，应当同时对无障碍设

施进行验收。无障碍设施未依据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

《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》等相关施工技术标准施工

的，不得通过竣工验收。

第十四条 无障碍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安全、适用和便利的基

本要求，并遵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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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城市的主要道路、主要商业区、大型居住区的人行天

桥和人行地下通道，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配备无障

碍设施。人行道的路口、公共建筑物的地面应当平整、防滑，出

入口应当设置轮椅坡道；

（二）盲道铺设应当连续，与周边的公共交通停靠站、过街

天桥、公共建筑的无障碍设施相连接，并避开电线杆、拉线、地

下检查井、树木（穴）等障碍物；

（三）公共建筑、历史文化保护单位建筑内的售票处、服务

台、公用电话、饮水器等公共设施应当设置低位服务设施；

（四）公共建筑、公共交通设施的玻璃门、玻璃墙、楼梯口、

电梯口和通道等处应当设置警示标志、信号或者指示装置；

（五）城市的主要道路、主要商业区和大型居住区的人行通

道信号灯应当设置过街音响提示装置。新建交通信号灯，应当设

置过街音响提示装置。

无障碍设施应当按照国际通用的无障碍标志设置，道路、公

共场所无障碍设施图形标识、标志，应当按照国家以及地方标准

设置。无障碍标志应当位置明显，内容清晰、规范。

第十五条 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，应当对无障碍

设施进行保护，有损毁或者故障及时进行维修，确保无障碍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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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使用。

第十六条 禁止损毁、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其用

途。

因城市建设、社会公益活动等原因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

的，应当避免占用无障碍设施；确需占用的，应当经无障碍设施

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同意；依法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的，需报经

有关部门批准，并设置护栏、警示标志或者信号设施，采取必要

的替代措施。临时占用期满，应当及时恢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功

能。

第十七条 对城镇已建成的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

准的道路、城市广场、城市绿地、公共建筑、公共交通设施、居

住建筑、居住区，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无障碍设施改造

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
无障碍设施改造由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负责。

第十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推进下列机构、场

所的无障碍设施改造：

（一）特殊教育、康复、托养、社会福利等机构；

（二）国家机关的公共服务场所；

（三）学校、医院、体育场馆、图书馆、文化馆、博物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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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馆、影剧院等公共服务场所；

（四）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客运站等公共交通服务场所；

（五）金融、邮政、通信、商业、旅游等公共服务场所；

（六）城市的主要道路、广场、绿地、公园等公共服务场所；

（七）与残疾人工作、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服务场所。

第十九条 公共汽车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停靠站设置盲文

站牌的，站牌的位置、高度、形式和内容应当方便视力障碍者使

用。

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车辆应当逐步安装字幕、语音报站装置

和供视力障碍者识别的车辆导盲系统。

第二十条 下列停车场应当按照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《城市

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等国家标准，在方便通行的位置

设置并标明无障碍停车位：

（一）国家机关的公共服务场所停车场；

（二）大型商场、二级以上医院、三星级以上酒店停车场；

（三）残疾人服务、特殊教育、康复、托养、培训等机构服

务场所停车场；

（四）车位在五十个以上的公共停车场；

（五）大型居住区的公共停车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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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障碍停车位为肢体残疾人驾驶或者乘坐的机动车专用，无

障碍停车位的地面应当涂有残疾人专用停车位标线、轮椅通道线

和无障碍标志。肢体残疾人使用无障碍停车位时，应当在车辆明

显位置放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。

鼓励停车场经营者免收或者减收残疾人停车费用。

第二十一条 视力障碍者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和乘坐

公共交通工具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，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应

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。

第三章 无障碍信息交流

第二十二条 国家和自治区举办的各类升学、职业资格、任

职等考试，有视力障碍者参加的，考试组织单位应当为视力障碍

者提供盲文试卷、电子试卷，或者由工作人员予以协助。

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、盟行政公署、设区的市人民

政府设立的电视台每周至少播放一次配备手语的新闻节目，旗县

级人民政府设立的电视台逐步播放配备手语的新闻节目。

第二十四条 举办听力障碍者集中参加的会议和活动时，举

办单位应当配备手语服务或者字幕。

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

X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

- 9 -

第二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

开设视力障碍者阅览室，提供盲文读物、有声读物，配备语音读

屏软件，为视力障碍者阅读书籍、使用互联网提供便利。

第二十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、盟行政公署、设区的市人民

政府网站，政府公益活动网站、残疾人组织的网站，应当达到无

障碍网站设计标准。

第二十七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电信服务，应当创造条件

为有需求的听力、言语障碍者提供文字信息服务，为有需求的视

力障碍者提供语音信息服务。

第四章 无障碍社区服务

第二十八条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应当逐步完善无障碍服务

功能，为残疾人等社会成员参与社区活动提供便利。

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具备图文信息报警、呼

叫功能报警、医疗急救等紧急呼叫系统的建设，方便听力、言语

障碍者报警、呼救。

第三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贫困残疾人家庭无

障碍设施改造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并给予适当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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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

组织选举的单位，应当为残疾人参加选举提供便利，并根据需要

为视力障碍者提供盲文选票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

疾人保障法》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已经作出具

体处罚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损毁无障碍

设施，并影响无障碍设施使用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予以处罚。

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的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依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给予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造成使用人人身、财产损害的，应当同时承

担经济赔偿责任。

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，肢体残疾人

驾驶或者乘坐的机动车以外的机动车占用无障碍停车位，影响肢

体残疾人使用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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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不改正的，处以 200 元罚款。

第三十五条 无障碍环境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

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8 年 4

月 8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的《内蒙古自治区无障碍建设

管理办法》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5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